
2004年第 79號法律公告

《2004年危險藥物條例 (修訂附表 2)令》

(根據《危險藥物條例》(第 134章)
第 50(2)條作出)

1. 生效日期

本命令自 2004年 7月 1日起實施。

2. 非政府辦的訂明醫院及院所

《危險藥物條例》(第 134章)附表 2現予修訂——
(a) 廢除第 27及 86項；
(b) 加入——

“98. 國際獅子會腎病桝育中心及研究基金陳黃秀華紀念洗腎中心

99. 普通眼科及低視能中心

100. 香港基督桝服務處賽馬會日出山莊

101. 仁濟醫院歐陽森紀念安老院暨日間護理中心

102. 東華三院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護養安老院

103.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頤康院

104. 保良局癸未年樂頤居

105. 真光護老之家”。

保安局局長
李少光

2004年 5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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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本命令修訂《危險藥物條例》(第 134章)附表 2，在該附表的訂明醫院及院所的名
單中刪去 2間院所及加入 8間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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